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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的提高与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迁

——从一次葬礼冲突谈起 
佟春霞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湖南维吾尔族自明初迁来以后，基本维持着原有的文化传统，但是近几年开始有明显的文化变迁。本

文以湖南维吾尔族的一次葬礼冲突为切入点，结合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对下一代文化传承的重要作

用，分析和解释湖南维吾尔族在建国后的 50 多年来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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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of Women’s Status and Culture Changing of Hunan Uygur 
Viewed from the Conflict Concerning a Funeral 
TONG Chunxia 
School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Uygur population migrated to Hunan province in early Ming Dynasty, and had kept their culture pretty 

well since then, until recent several years. This article, getting enlightened from the conflict concerning a funeral of 

the Hunan Uygur, suggested that the raising of women’ family status and the important roles in cultural passing down 

between generations in family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ulture changing of the Hunan Uygu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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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是当代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议题

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哪

个民族可以固守静止的文化而历久不变。因

此，探讨导致文化变迁的因素、文化变迁的

规律成为研究文化变迁的主要方面。人类学

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

是文化变迁的动力，传播论学派认为横向的

传播和借用是文化变迁的原因，而目前的学

者则采取相对综合的态度对文化变迁进行研

究。尽管对某一特定的民族而言，导致文化

变迁的因素是综合的，但是往往社会中的某

一特定行为尤其会加快其文化变迁的速度。

本文欲以湖南维吾尔族为例，探讨这支民族

在 50 多年来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 
 

一、 背景及问题缘起 

湖南维吾尔族有汉人的姓氏“翦”，据史

料记载是明皇帝朱元璋的赐姓[1]，因此，本

文中的湖南维吾尔族就是翦姓维吾尔族或是

湖南翦姓维吾尔族。他们是明朝初年迁居湖

南省桃源翦家岗，即现在的枫树乡回维村，

至今已有 630 多年的历史，目前主要分布在

桃源枫树、青林、鼎城许家桥和汉寿毛家滩

等地。他们身处不同于西域的自然环境和与

回族、汉族共居的人文环境，文化的变迁自

不待言。从目前学者高欢[2]和李春保[3]对湖

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的研究看，都是关心文

化变迁的结果，没有从深层次探讨文化变迁

的因素及变迁过程。从表象上看，是近 50 年

来与汉族通婚率的增加，促使了该民族的文

化变迁，其实不然。黄丽对《翦氏族谱》通

婚状况的研究表明：在明朝，由于实行强制

同化政策，禁止有共同信仰的人通婚。当时

翦 氏 家 族 中 与 非 穆 斯 林 的 通 婚 率 在

71.05%~92.11%之间[4]。但是并没有导致该

民族文化的剧烈变迁和穆斯林信仰的弱化。

所以，与汉族通婚比例增多不能揭示文化变

迁的本质。 
而湖南维吾尔族作为局内人，亦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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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说体系解释自身的文化变迁过程。一是，

在清朝末期，发生了一次大的瘟疫，死了很

多人。依照穆斯林传统，亡人家里要请阿訇

主持仪式，而由于阿訇的数量有限，所以很

多家就请不来阿訇。所以，他们就请了道士

做了道场或和尚来念经，于是背离了伊斯兰

教，并自称或他称为“反教”了的。另外一

种解释是，有的人家里娶了汉族的媳妇，但

是她们没有严格遵守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当

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就请不来阿訇，所以

就只好按照汉人的风俗办理丧事。笔者认为

这两个传说无法从文化的内部机制解释他们

的文化变迁过程。 
针对上述研究与解释的不足，如何来探

讨湖南维吾尔族近 50 年来的文化变迁过程

呢？这还要从当地一个葬礼中的冲突谈起。 
葬礼发生在桃源县枫树乡一个维汉通婚

的家庭中。死者是回族，丈夫是翦姓维吾尔

族。她过世在长子家里，长媳是汉族。因为

老人是穆斯林，所以丧事必须依照穆斯林的

传统，请清真寺的阿訇主持仪式。阿訇在第

三天（该地区的穆斯林葬礼受汉族习俗的影

响，为期三天），也就是出殡的这天来主持仪

式。 
葬礼中的冲突发生在亡人出殡后。送葬

的亲戚和朋友跟随在亡人的塔卜后，前往墓

地。但由于阿訇们要将骑来的摩托车推进院

子，所以落在了后面。而这时，亡人长子的

内弟忙着放鞭炮。而这是伊斯兰教所禁止的，

因此，引起了阿訇们的不满，其中一个更加

气愤的阿訇将已摆好的鞭炮推倒。这一行为

激怒了两位内弟，其中一人推了这位阿訇，

要打他。而这位阿訇也不示弱，回手就打，

但被大家及时拉开。在阿訇们离开院子时，

另一位内弟又愤怒地冲出来，嘴里嚷道：“你

们有你们的习俗，我们也有我们的习俗”。 
这次冲突明显是文化的冲突。著名的人

类学家格尔茨从葬礼冲突的角度区分文化与

社会，以探讨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5]。
诚然，此冲突反映出来的问题很多，在此不

予详述。最引起笔者兴趣的是内弟所喊的“你

们有你们的习俗，我们也有我们的习俗”。如

果就家庭小单元来分析，他们很显然没有将

姐姐（亡人的长媳），视为“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夫权”统治下的、一位没有发言权

的妇女。而他们的“行”与“言”，既表明了

对姐姐权力的维护更表明了姐姐在家庭中的

地位与所具有的主动性。因此，笔者将从这

一冲突所获得的启示出发，以妇女们家庭地

位的提高为切入点，结合妇女在家庭中文化

传承的作用来分析家庭结构中妇女地位的改

变如何影响或加快了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

迁过程。 
 

二、 妇女之于文化变迁的影响 

1、 人类学领域中有关育儿、家庭及妇女的

相关研究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认为育

儿和育儿方式对人格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模

式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基于这个理论前提，

卡迪纳提出了“基本人格”概念[6]，他认为

“基本人格”对人格形成至关重要，而“基

本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生命伊始的头几

年，也就是说，儿童的养育方式深深地影响

着儿童将来的发展，并给他的个性留下终生

的烙印。除了卡迪纳的研究外，将文化与人

格理论结合具体的田野调查、进一步丰富该

理论的人类学家是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二人

[6]。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和《文化模

式》等都围绕这一核心内容展开。尤其是她

的《菊花与刀》分析了日本人的童年经验如

何塑造日本人的人格，进而形成日本人的等

级制文化模式。而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和《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中，虽然所要探

讨的并不是家庭及育儿方式问题，但是她是

以家庭和育儿方式为切入点解决现实中存在

的文化问题，即青春期的骚动是文化造成的。

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都从儿童的养育及育儿

方式入手，以群体文化特征为研究目的，其

观察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这说明家

庭作为家庭成员的承载体、孩子们最初的文

化濡化场所，在文化的模塑与传承中起着重

要作用。 
如果说上述的研究只关注了育儿和育儿

方式，而没有关注养育他们的主要人物——

母亲的话，那么女性人类学以及社会性别研

究对妇女在社会中具体作用的关注，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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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妇女的社会作用。现在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尽管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从属地

位，但是她们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文化

传承中的作用却不是从属的，只是被忽视而

已。如，钱丽梅对藏族妇女在传统手工技能

中的参与、传承及现状进行了分析[7]；张晓

研究了西江的妇女小群体对文化的创造和传

承功能，关注小群体的妇女们如何在传承本

民族的服饰方面所起的作用[8]。而在家庭中，

妇女们所肩负的社会文化传承的使命更具有

重要意义。她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们最初的

社会经验、最初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本民族

文化的启蒙和最初的文化认同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9]。 
综上，基于妇女在育儿以及文化传承中

的重要作用，那么当妇女处于跨族、跨文化

的通婚形式中时，她们传承哪一种文化？这

主要与妇女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下面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分析妇女非从属

地位的获得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们

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如何成为可能。也就是说，

这些娶进来的汉族媳妇们如何有效地参与或

加快了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迁过程。 
2、 历史地解析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文化变迁

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明清时期，朱子学说

成为统治思想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

位降低至极点。父系文化的建立不仅造成女

性主体人格的失落[10]，同时强化并扭曲了女

性的自然属性，使得女性成为了性的载体、

生儿育女的工具，政治上不参政，经济上不

独立，道德上严格遵守“三从、四德”的约

束。在“三从”中，尽管有学者质疑“从子”

的现实约束性，但是“从父”与“从夫”在

封建社会还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1]。在父权

和夫权的约束下，妇女们完全成为了男子的

附庸[12]。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妇女嫁到夫家后，

她从前的社会知识也不复有用了[13]。娶进来

的媳妇要严格地遵从夫家的家族传统，而夫

家家族传统的维护者是被上上一代调教好的

婆婆还有夫家的家族。如果媳妇有违婆婆和

家族的意思则会被“休”掉。在日常生活中，

监督娶进来的媳妇不仅有小家庭的婆婆和丈

夫，还有家族和家规。这些都严格地规范着

一个媳妇的言行举止。在这种情况下，媳妇

们如何“生儿育女”必定要按照夫家的家族

传承进行。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对湖南维吾尔族家

庭来说，即便是族际通婚（如明朝时期的历

史所显示的那样），娶进汉族的媳妇也不会对

原有的穆斯林文化造成影响。在明清和民国

时期，娶了汉族的媳妇，首先，要在婚礼上

举行入教仪式，这是她们成为穆斯林的第一

步。但是，这点是远不够的，因为入教仪式

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如果在以后的日子中，

缺乏监督和引导的人，那么仪式是无法内化

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因此，另一个重要的任

务就落在了夫权制下的婆婆和家族头上了。

而生活中的实践对强化伊斯兰教的信仰是必

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媳妇处于夫家和

婆婆的监督下，她们没有家庭地位，没有自

主权，只能严格遵从夫家的要求。在观念上

她们要树立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在行为

上，她们要遵守伊斯兰教的功修要求——“念

礼斋课朝”五功，不仅要参加每天五次礼拜，

每周的主麻拜，每年的宗教节日，更重要的

是每年都要封斋。可以说，这些宗教活动贯

穿着她们的日常行为之中。除了与宗教直接

相关的，还有宗教意识影响下的日常生活。

如，要给丈夫和孩子们做小白帽（回回帽），

给女儿做盖头等；吃的方面不仅涉及基本的

食品禁忌，而且还要会做宗教节日的食品—

—油香，以及一些穆斯林的传统食品；住的

方面讲究头不可朝西睡觉等禁忌。总之，所

有的行为均要以穆斯林的方式进行。如此一

来母亲的行为不仅会对孩子起到“身教”的

作用，而且她们会给孩子们讲解每一个宗教

行为以及背后所涵蕴的意义，教导孩子在以

后的生活中该如何依照穆斯林的要求为人处

事，这样伊斯兰教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就传授

给了下一代。因此，在解放前，湖南维吾尔

族既便是娶进了汉族的媳妇也不会影响到伊

斯兰教的传承，文化变迁处于相对缓慢的状

态下。 
但是，这种状况在解放后发生了变化。

主要表现在，首先，妇女们在社会中不再处

于“女卑”的地位。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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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妇女解放”的口号、国家有关妇女政

策的实施、妇联组织在乡镇一级的建立（并

且各村都设有村妇女主任，以解决一些与妇

女相关的问题），加之国家大力宣传男女平等

的思想，妇女在社会及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

极大的提高。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更

多的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积极地参与现代化

建设，不仅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也接受了新

的思想观念，打破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等级

关系。其次，在家庭中，婆婆和夫家也失去

了束缚媳妇们的权力。家族体制的瓦解，削

弱了家庭中家长的权力，并导致以夫妻为主

的核心家庭居住模式在农村成为普遍现象。

核心家庭是年轻的夫妇获得自主和取得成功

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重新界定了年轻的

新娘同她婆婆、青年男子同其父亲以及夫妻

之间的关系[14]。因此，家族制度的衰落和以

小家庭居住模式的普遍出现剥夺了家族对小

家庭的控制，婆婆的权威丧失、丢失了话语

权，对儿子以至于儿媳的约束力更小。在这

样的社会背景下，即便是主干家庭，青年人

包括年轻的媳妇也比过去有了更大的自主

权。因此，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和代际之间

权力的转换，不仅提高了儿媳们在家庭结构

中的地位，同时赋予了她们更多的生活自主

性。但是，妇女地位的提高、自主性的增强

并没有改变她们“生儿育女”的本质属性，

她们对文化的传承作用更没有改变。 
就湖南维吾尔族而言，解放后，跨族通

婚娶进来的汉族媳妇们不懂伊斯兰教的教规

与教义。因为，娶进来的媳妇们没有举行入

教仪式。就枫树乡回维村来说，当地的清真

寺从 1966年文革中被拆除直到 1993年落成，

他们的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才得以正式恢

复。在这近 30 年间，嫁进来的汉族媳妇在结

婚时没有举行入教仪式，致使她们在意识层

面对伊斯兰教淡薄。加之，解放后，随着家

族体制的瓦解、婆婆话语权的丢失，媳妇们

不再生活于婆婆的权威之下。她们尊敬婆婆，

但是不必听从婆婆，这样也就没有人要求和

训练媳妇们以穆斯林的方式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汉族媳妇们怎会以穆斯

林的行为模式影响和教育自己的子女？首

先，她们的行为准则与伊斯兰教无关。如伊

斯兰教要求的“六大信仰”和“五大功修”

不是她们的行为准则，她们既不会封斋也不

会礼拜，更不会参加宗教节日，也就自然无

从向孩子们讲述宗教的教规与教义了。因此，

孩子从母亲的“言”与“行”上得不到任何

与宗教相关的知识，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孩

子们大部分对伊斯兰教没有较深的理解，有

的甚至一点都不知道。而为了弥补家庭中伊

斯兰教传承的中断和缺失，当地阿訇每年都

在清真寺举办主要针对中小学以至大学的学

习班。所以孩子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大部

分是在清真寺的学习班里获得的。其次，母

亲向子女们讲的故事中亦不会涉及与宗教相

关的内容，如被记载的阿凡提、翦扯谎的故

事，在孩子心中没有留下印象。再次，在风

俗习惯方面，母亲们一般以新年、端午等汉

族节日为重，而不会重视伊斯兰教的节日，

更不会告诉孩子们伊斯兰教节日的来历与意

义。而在过春节时，母亲会用对联和“福”

字装饰家庭；在过端午节时，母亲会包粽子，

采艾蒿等等。因此，春节等汉族节日也是湖

南维吾尔族过的主要节日。最后，在日常生

活上，母亲在家里会尊重丈夫或婆婆的伊斯

兰教生活习惯，但由于妇女们有更开阔的社

交圈以及与娘家的频繁联系，使她们更容易

受外界的影响。而孩子们在成年之前，尤其

在儿童期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所以饮食方面

自然也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这样

的家庭氛围中，孩子的穆斯林观念要不就是

没有，要么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上，而没

有深层的体会。在这样状况下，湖南维吾尔

族中出现了夫家伊斯兰教文化断裂的现象。

尤其是在中国，穆斯林文化的传承主要以家

庭传承的方式进行[15]，而肩负着传承重任的

主要是母亲。 
在访谈中，一个受访者说到：“我的妈妈

是汉族，所以我们没有遵守穆斯林的传统生

活习惯，没有食品禁忌。奶奶和爷爷不行，

他们是正统的穆斯林。小的时候，奶奶也要

求我们（遵守）。如果我们在外面吃了不该吃

的回来，奶奶会批评我们”。从这段谈话中可

以看出：在家庭中，由于老一代话语权的丢

失，尤其是在具体事情中已没有管束的能力，

孩子们对奶奶的批评会由于妈妈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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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搁置一旁。另一方面妈妈在日常生活中显

然没有按照婆婆的意愿行事，而是以自已的

文化模式影响和教育下一代。因此，孩子们

虽然知道自己是穆斯林的后代，也有奶奶的

要求和批评，但是他们却还是以妈妈的文化

传统处事。在奶奶所代表的“穆斯林文化”

与妈妈所代表的“汉文化”的“较量”中，

由于妈妈在家庭的主导地位导致了家庭的内

部传承最终以母亲的汉文化的方式传承下

来，而穆斯林的文化传承发生了断裂，最多

只成为他们的一种记忆。 
 

三、 小结 

从此次冲突的双方来看，阿訇是伊斯兰

教的捍卫者。当笔者问另一位阿訇：“亡人家

要放鞭炮，你是不是很生气”，他回答：“那

当然！”可见，阿訇作为伊斯兰教的守卫者原

则性很强。同时清真寺的阿訇也表示，考虑

到他家是新建的房子，也就宽心了些。而实

际上他也承认，即便没有盖新房，如果亡人

的家属坚持放鞭炮的话，他们也无能为力。

笔者没有参加过更多当地的葬礼，不知道这

样的冲突会以怎样的一个频率发生。但是从

阿訇对汉族习俗的不满与无奈看，文化变迁

的脚步不是他们所能阻止的。 
从另一方面看，是亡人儿媳和她弟弟所

代表的汉文化。亡人的儿媳在生活习俗方面，

显然没有严格按照婆家的穆斯林要求，导致

了孩子们在穆斯林文化继承上发生断裂。尽

管，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也会处于奶奶的教导

与批评中，但是妈妈所代表的汉文化还是顺

利地在下一代中得以传承。所以孩子们用“我

的妈妈是汉族”来回答他们的生活行为时显

得相对坦然。而这样的情况在解放前，妇女

们在“夫权”和“家族”的双重管束下，上

述的文化后果是不可能发生的。 

诚然，研究文化变迁的角度很多，导致

文化变迁的因素亦很复杂。而本文只是从妇

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分析她们如何参与和加速

了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迁过程。笔者认为

并不是与汉族的通婚率升高导致湖南维吾尔

族文化变迁加快，恰恰是妇女们在家庭结构

中地位的提高、自主性增强，使得娶进来的

汉族媳妇们不但没有放弃原有的文化模式，

更没有遵从夫家的穆斯林文化传统，尤其是

在养儿育女方面，以自身的“言传身教”形

式，更多地传承了自已的汉文化，从而导致

穆斯林文化在家庭传承中断裂，而这点恰恰

是桃源湖南维吾尔族在解放后 50 多年间文

化变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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